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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了提昇駕駛人行車的安全，降低易肇事地點的危險程度，政府每

年均投注大量的人力與經費於易肇事地點的改善，但現行作業對於易肇

事路口主要肇因之判斷、改善措施之研擬及改善效果之評量，並無一套

完整之作業規範、準則或實證結果。有鑑於此，本研究乃以第十四、十

五期台灣地區易肇事地點改善計畫中之 61 個路口為研究對象，藉由民眾

與用路人之問卷調查分析，及交通部所建立之事故資料檔的統計分析，

嘗試針對易肇事路口之主要肇因、改善措施及其成效進行探討。經探討

易肇事路口主要肇因及民眾對各項肇事主因之改善成效滿意度依序為：

路中障礙物、視線不良、車道突然縮減或變寬、號誌時制不當、車速過

快。目前用於易肇事路口之主要改善措施共包括設置三色號誌、設相關

標線、設反光標記、設相關標誌、設告示牌、改變中央分隔、設減速標

線、設測速照相、設路口網狀線、時相變更與設閃光號誌等 11 項，其中

設置三色號誌、設相關標線、時相變更等三項能明顯降低危險程度，設

置閃光號誌及反光標記則無太大成效。 

一、 前  言 
道路交通事故之發生常帶來莫大的社會成本損失，財政部保險司陳定輝先生

[1]曾從車輛保險、人體受傷與車體毀損的角度推算，台灣地區民國八十四年一年

中因車輛肇事的直接損失即已達千億以上，其損失相當可觀。換言之，車禍事故

造成龐大的醫療、生命及財物損失，已嚴重地影響人民生活素質與安全。也因為

如此，所以在交通安全的相關研究之中，如何減少肇事的次數及其嚴重度，一直

是交通安全研究相關人員所關心的課題。 

事實上，交通環境之中可能對駕駛行為造成威脅的種類狀況甚多。由圖 1 駕

駛行為圖[2]中可以看出可能影響安全的因素，除了道路危險因子、環境影響因子

所造成的影響之外，車輛機械因素及駕駛者本身之駕駛行為皆可能成為發生事故

的主因。然而易肇事地點的改善主要是希望藉由交通工程的手段，能將易肇事路

段的危險原因加以消除。因此本研究分析的重點著眼於公路實體設施、交通特性

因素與自然環境因素等三方面，運具（車輛狀況）與駕駛人（人為因素）此兩方

面並非運用工程手段能直接改善，本研究暫不予探討。 
有鑑於政府每年均投注大量的人力與經費於易肇事地點的改善，但現行作業

對於易肇事路口主要肇因之判斷、改善措施之研擬及改善效果之評量，並無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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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之作業規範、準則或實證結果，本研究乃以第十四、十五期台灣地區易肇事

地點改善計畫[3,4]中之 61 個路口為研究對象，藉由民眾與用路人之問卷調查分

析，及交通部所建立之事故資料檔的統計分析，嘗試針對易肇事路口之主要肇因、

改善措施及其成效進行探討。其成果可以提供各交通相關單位於易肇事地點改善

時之參考。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的選取係考量事故資料之取得與有效性，茲就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台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第十四、十五期中加以篩選，選取時考

慮整體改善經費較高者（其改善措施內容較充分），易肇事路口區位之便利性（方

便調查與瞭解實況），事故資料之完整性（以利比較改善前與改善後之事故特性），

最後共篩選出 61 個路口。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與一些國內道路交通安全研究面臨著相同的限制：事

故資料取得與鍵檔限制。本研究之事故資料亦來自基層處理交通事故之員警所填

寫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但許多輕微擦撞或自行和解之案件並無事故報告資

料，肇事黑數問題雖會扭曲易肇事地點之評選、易肇事地點主要肇因之研判、改

善措施之決定，但本研究暫將肇事黑數視為研究限制，不予探討。相關的統計分

析，將以內政部警政署之 A1、A2、A3 資料為基準。 

資料來源：[2] 

圖 1  車輛駕駛行為圖 

二、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一)相關文獻回顧 

國內外對於道路交通安全之相關研究十分地多，與本研究主題有關者可以歸

納成：(1)路口事故特性分析，(2)易肇事路口之評定，(3)路口安全程度分析，(4)

路口事故與環境因子之關係，(5)路口交通改善研究等五類，但對於亦肇事路口交

通改善措施之改善成效則無完整之探討。故本研究擬探討易肇事路口主要肇因分

析，改善措施之研擬及其成效分析等事項，由於研究對象以國內公路為範圍，以

下茲摘述國內重要相關文獻，供進行下列分析之參考。 

為了減少都市地區及一般公路易肇事路段之交通事故，以增進行車安全，交

通部自民國 69 年起，每年皆花費大量的心力辦理「台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

畫」，迄今共辦理了十六期，每期皆投注上千萬的經費；以第十六期改善計劃為

道路危險因子

決策過程

控制車輛行動

駕駛員因子

車輛危險因子

環境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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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共改善 228 處易肇事地點（包括路段與路口），投注的改善經費達新台幣 5

千 5 百多萬元。交通部運研所並針對台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對策與系統作

業，研擬「台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劃作業手冊」[5]，以謀求此一改善過程的

制度化與改善方法的標準化，期使易肇事路段改善工作更加落實。由於易肇事路

段的改善目的主要為改善或消除影響交通安全的各項因素，並非為紓解交通瓶

頸，因此毋須動用大筆經費新闢道路或修建快速道路，而僅採用類似設置一般號

誌或半感應號誌、改善交通標誌與標線、增設反射鏡、反光導標或路面標記等低

成本、高效率之交通工程設施。或者採用局部加鋪或整修路面、遷移有礙行車安

全之電桿或障礙物等方式，即可達到目的。因此，每一處的改善經費不多，僅約

新台幣二十萬元左右，與興建道路動輒上百萬、千萬的經費相比實有天淵之別。

該手冊更指出易肇事地點改善策略之主要研擬原則，分別是事先提醒駕駛人，告

知前為易肇事地點應小心駕駛，以及在易肇事地點處增加安全設施，減少肇事發

生或降低肇事嚴重性。 

湯儒彥君[6]曾將事故地點概分為路口、直線路段、彎道、夜間事故等四類，

強調改善理念與手法重於設施項目與細節的觀念，探討工程之設計應配合駕駛人

之期望與習性，並提出導引、突顯、警告、阻滯、管制、禁制、防護及清除視障

等八項具體改善理念與手法，進行交通工程設施之設置與設計，以謀求事故的防

制與減輕，請參見表 1。其所提出之交通工程改善方法說明如下： 

1.導引：導引駕駛人採取安全通過的行進方式或方向，以避開危險。包括導標、

輔二標誌、指示標誌、路面標記與槽化線等設置，均可應用於此類手法，其

著重在誘導或因勢利導駕駛人之駕駛期望，易為駕駛人接受，並可建立駕駛

人對道路設施之信心，與駕駛人間之互動最佳、效果最好，在預防肇事的工

程改善上最值得採用。 

2.突顯：對於道路之潛在危險處以圖形、文字、符號、光線等方式顯示其所在，

以提醒駕駛人避開。如拒馬、近障礙物體線、照明、反光紙等均屬此類手法

之應用。然其設置必須考慮道路背景環境，通常只要突顯之方式與背景環境

之差異夠大，對道路安全的提昇均會有相當之效果。 

3.警告：對於駕駛人預期以外之狀況，以標誌、標線、號誌的方式，告知駕駛

人危險因子所在。如閃光號誌、岔路、彎道標誌、告示牌等均屬於此。惟此

種設計手法仍須仰賴駕駛人自己的警覺，才可避開危險，因此層次上較消極。 

4.阻滯：對於駕駛人違反原工程設計期望的駕駛行為，或可能引致危險產生之

不當行車方式，以防礙、遲滯等方式，使駕駛人降低該行為出現之意願，藉

以提高安全，防止事故發生。常見之改善措施包括減速標線、路面標記（含

車道屏等）。 

5.管制：對因道路路權使用不明確之地點，以管制方式分派使用權力，確保彼

此安全，最典型之措施莫過於路口行車管制號誌，其它如「讓路」、「停車再

開」等，亦可用作此類應用。 

6.禁制：對原工程設計期望與駕駛者駕駛期望落差很大時，以強制手段改變駕

駛人的行為，使符合安全要求。如速限、單行道等均是，惟此種作法可能強

烈扺觸駕駛期望，導致駕駛人遵守意願不高，效果有限，因此，實施時常需

配合執法取締工作的落實，才可獲得較好的效果。 

7.防護：對危險所在不明之地點，或對可能威脅駕駛者安全之外在因素，以特

定設施保護車輛，或以遮蔽方式隔絕危及正常駕駛之外的因素，使免於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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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傷亡發生。典型之措施如護欄、防眩版、隧道路口之遮光設施等。 

8.清除視障：對於有礙視線之障礙物予以清除，消滅視線死角或提供駕駛人充

分視距，使清晰辨識路況，俾力適當因應處理。常見措施如清除路口廣告物

或電線桿與遷移攤販等。 

湯君[7]另針對事故之人為過失、車輛機械、道路設計與天候環境等四大主要

因素，考量機械與天候因素非交通工程人員所可掌控，指出道路與人為因素中，

確有不少可藉交通工程之手段予以避免或改善。事故地點之改善，首重事故成因

的發掘，而工程之改善則對應其原因加以分析，再進行規劃與設計。 

表 1  路口事故之主要成因、改善手法及其對應措施 
常見事故型態 主要事故成因 改善理念 手法 改善措施 
不同向車交叉
撞、擦撞 

1. 幹道無法發現路
口存在。 

2. 搶過路口。 
3. 路口範圍過大，
車流動線混亂。

4. 路口視距不足。

1. 突顯路口存在
 
2. 提醒駕駛注意
 
 
3. 分派路口路權
 
 
4. 整理動線，縮
小衝突機會及
範圍 

5. 改善路口視距

突顯 
 
警告 
 
 
管制 
 
 
導引 
 
 
清除視
障 

1. 以標線強化路口存在
2.設反光路面標記 
1.設置閃光號誌 
2.設置叉路標誌 
3.設置告示牌 
1.支道設置停、讓等標
誌、標線 

2.設置行車管制號誌 
1.槽化並縮小路口範
圍 

 
1.修剪樹木、拆除廣告
等 

同向車擦撞、
追撞 

1. 車流動線混亂。
2. 搶道。 

1. 引導各流向車
流行駛路徑，
並分隔不同特
性車流 

2. 防止任意變換
車道 

導引 
 
 
 
阻滯 
禁制 

1.以標線指引各向車
流行駛路徑 

2. 設指示標誌預告方向
3.路口槽化 
1.設置路面標記 
1.設置雙白線 

撞交通島或障
礙物前端 

1.駕駛人對前方路
徑產生混淆不清或
不易辨認。 

1. 引導車輛行進
路線，使避開
島頭或危險 

2. 防止離開車道
3. 突顯島頭或障
礙物所在 

導引 
 
 
阻滯 
突顯 

1.增加照明 
2.標線重繪 
3.設置槽化線 
1. 沿車道線設路面標記
1.島頭或障礙物前設
置明顯反光標誌 

2.設置近障礙物體線 
撞行人 1. 路口不易發現，

駕駛未預期行人
之出現。。 

2. 車速過快，反應
不及。 

1. 突顯路口存在
 
 
2. 警告行人存在
3. 降低車速 
 
 
4. 人、車路權分
離 

突顯 
 
 
警告 
禁制 
阻滯 
 
警告 
(其它)

1.以照明、標線、標
誌、反光設施等突顯
路口存在 

1.設置當心行人標誌 
1.降低速限 
2.設減速標線 
3.設「慢」標字… 
1.設陸橋、地下道 
2.設行人專用號誌 

資料來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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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秋明君[8]認為道路交通安全設施之設置齊全與否及其交通管制設施之好

壞直接影響交通安全與順暢，而道路中易肇事及阻塞之地點在幹支道之交叉路

口。故道路交叉路口之路型、構造，車流動線及車道之佈設與交通管制設施之齊

全合理、合法及易明白、易被接受性對改善交通之順暢及防制交通肇事非常重要。

於幹支道交叉口，彎道路段等高肇事率地段除駕駛人未嚴格遵守交通規則行車

外，難免有交通管制設施之不健全、不合理、不易明白，未能即時提供路況訊息

與指示及引導行車設施之不清楚，以致未能發生應有之管制效果與安全防護設施

之不全所致。這種肇事之改善偏重於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改善及增設行車安全防

護設施為要。 

由於交通事故之影響因素很多，想要短期內針對危險地點或易肇事地點有效

地降低交通事故的發生，需要利用各項交通工程的手段，降低交通事故之發生次

數及其嚴重性。但過去的相關研究對於易肇事路口改善之一連串行動：主要肇因

之研判、改善措施之研擬及其成效之分析，較少研究將之做整體考量與深入探討，

致易肇事路口之改善工作可能面臨主要肇因研判錯誤，改善措施未因應主要肇

因，改善措施成效不明顯等問題，因此，本研究希望針對主要肇因研判、改善措

施提出與改善措施成效等議題進行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希望能夠蒐集各易肇事路口之肇事資料，其中包括 A1、A2 等資

料，分別統計在改善措施施行前後所發生的事故件數、死亡人數、受傷人數。研

究期間的選定，以改善措施確實執行之前後各一年為期，紀錄於觀察期間內所發

生的肇事資料。但考慮各項改善措施施工期間長短不一，以及各縣市實際執行改

善時間之不同，於研究期間中間隔半年，以避免資料之分類不正確。研究方法主

要採用兩母體平均數的檢定，以分析改善措施施行前後的差異，客觀資料之操作

變數包括事故件數、事故死亡人數、事故受傷人數等三項。 

三、 易肇事路口之主要肇因與改善措施 

本研究參考各相關文獻[2,6-8]，衡酌目前國內公路環境與現行作業[3-5]，

歸納以下七種典型的易肇事路口主要肇因： 

1.視線或視距不良，未能看清楚前方路況與車況。 

2.車速太快。 

3.號誌時制不當，車輛行經路口容易發生衝突。 

4.路中有障礙物(分向島、橋樑柱等)妨礙車輛行駛。 

5.車道突然縮減或變寬。 

6.路邊停放車輛或有障礙物，影響車輛行駛安全。 

7.駕駛人違規行車：未注意前方人車，爭道行駛，未遵守號誌、標誌與標

線，違規停車，逆向行駛，疲勞或酒後駕駛等。 

以上七種主要肇因中，6.路邊停放車輛及障礙物，以及 7.駕駛人違規行車等

二項與人因(Human Factor)較為有關，必須輔以教育、加強執法等方式較有改善效

果，此與本研究以短期交通工程手段改善之出發點不相同，因此暫不予討論。至

於研究對象 61 個易肇事路口中，經研判其主要肇因狀況，請參見表 2。其中，視

線或視距不良(52/61)、車速太快(37/61)、號誌時制不當(17/61)最為常見。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各項易肇事路口之主要肇因，參考文獻[2]之易肇事路口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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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民眾意見調查資料，嘗試藉由各種交通工程之手段，研擬其所對應之改善措施，

整理如表 2所示。本研究引用文獻[2]進一步將表 2 所列各項主要肇因，對照研究

各易肇事路口實際所做的改善，進行研究地點附近之民眾對於政府所執行各項改

善措施之滿意度調查分析資料。嘗試分析 61 處易肇事路口附近民眾之主觀意見，

期望能瞭解到底各項改善措施是否有適當的針對肇事主因加以改善，以及民眾對

施行改善之後的滿意程度。滿意度之評量係以 Likert 尺度(表 3)給予評分（1 至

5 分），問卷資料回收情形如表 4 所示， 61 處易肇事路口共回收 1109 份有效問

卷。本研究統計分析民眾滿意度情形，示如表 5，由此發現： 

1.對改善成效的加權平均滿意度得分順序為：路中障礙物〉視線不良〉車道突

然縮減或變寬〉號誌時制不當〉車速過快。 

2.以 Likert Scale 作五等分調查，得分 3 分是為「普通」，或是「無意見」。但由

民眾滿意度之平均得分來看，民眾顯然對於號誌時制不當及車速過快並不滿

意，特別是車速過快部分，民眾的滿意度更是僅有 2.60 分，顯示民眾認為車

速降低之成效不彰。 

3.其它三項之分數雖然在 3 分以上，但均未超出太多，顯示民眾對於改善成效有

所認同，但並不是很強烈肯定改善措施之有效性。 

表 2  路口肇事主因與改善措施對照表 
肇事主因 改善比例 可行之改善理念 

1.視線或視距不良 52/61 突顯路口存在、提醒駕駛注意 
2.車速過快 37/61 以禁制、警告方式降低車速 
3.號誌時制不當 17/61 檢視路口交通條件（如：交通量、設施）重新

設計時相 
4.路中有障礙物 6/61 以工程手法除去障礙物 
5.車道突然縮減或變寬 3/61 提醒駕駛注意、修改路寬使車道寬度一致 
其它：未注意前方人車，爭道行駛，未遵守號誌、標誌與標線、違規停車等。 

表 3  改善效果衡量方式 
改善效果 非常好 好 尚可 不好 非常不好 
給  分 5 4 3 2 1 

表 4  問卷調查回收之情形 
分類 對象 預計調查地點 完成調查地點 ％ 

現場調查 一般民眾 61 61 100 
有效問卷 11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2]。 

表 5  民眾對易肇事路口改善措施之滿意度 
肇事主因 視線不良 車速過快 號誌時制不當 路中障礙物 車道突然縮減

或變寬 
加權平均之 
滿意度得分 

3.12 2.60 2.95 3.17 3.00 

標準誤 0.030 0.042 0.058 0.072 0.091 
標準差 0.925 0.981 0.893 0.767 0.753 
回答問卷數 935 549 236 113 68 
註 1:改善滿意度  非常好  5,4,3,2,1 非常不好 
資料來源：本研究以文獻[2]之資料統計分析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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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易肇事路口改善措施之成效分析 

就故學理而言，交通工程的改善手段可以降低易肇事地點之事次數或事故嚴

重性。經本研究整理各相關文獻與實際作業現況，整理得表 6 之易肇事路口改善

措施及第十四期、十五期之實際施行情況，共計「設置三色號誌」、「設相關標線」、

「設反光標記」、「設相關標誌」、「設告示牌」、「改變中央分隔」、「設減速標線」、

「設測速照相」、「設路口網狀線」、「時相變更」與「設閃光號誌」等 11 種易肇事

路口改善措施，其中，「設置三色號誌(40/61)」、「設相關標線(35/61)」、「設反光

標記(14/61)」、「設相關標誌(13/61)」等四項改善措施，在 61 個易肇事路口中最

為常用。 

由於判定易肇事路口之主要肇因後，其所可以進行之改善措施多樣化，本研

究乃進一步建立易肇事路口之主要肇因及其對應之實際執行改善措施之關係，示

如表 7。舉例來說，在 61 個易肇事路口中，計有 52 個路口被評判「視線或視距不

良」為肇事主因之一，其中 32 個路口進行「三色號誌」、31 個路口進行「標線」、

14 個路口進行「反光標記」、3個路口進行「閃光號誌」改善。此項資料係依據為

第十四、十五期實際執行之改善計畫整理分析而得。 

表 6 易肇事路口之改善措施及施行情況 
 

改善措施項目 
研究路口實際
施行此項改善
措施之比例

 
 內        容 

1.設置三色號誌 40/61 設行車管理號誌、微電腦三色交通號誌 
2.設相關標線 35/61 配合新增設施重繪相關標線 
3.設反光標記 14/61 設置反光標記 
4.設相關標誌 13/61 配合新增設施增設相關標誌 
5.設告示牌 6/61 告知駕駛人進入易肇事地點 
6.改變中央分隔形式 5/61 修改或更改中央分隔島設計、增設左轉車道 
7.設減速標線 4/61 設減速標線 
8.設測速桿 4/61 設置超速照相桿 
9.設路口網狀黃線 4/61 於路口設置網狀黃線 
10.時相變更 3/61 修改時相 
11.設閃光號誌 3/61 增設閃光號誌 

表 7  易肇事路口之肇事主因及其與改善措施對照表 
肇事主因 肇事主因佔研究

路口之比例 
施行的改善措施與其運用比例 

1.視線或視距不良 52/61 1.設置三色號誌(32/52) 
2.設相關標線(31/52) 
3.設反光標記(14/52) 
11.設閃光號誌(3/52) 

2.車速過快 37/61 5.設告示牌(6/37) 
7.設減速標線(4/37) 
8.設測速桿(2/37) 

3.號誌時制不當 17/61 10.變更時相(3/17) 
4.路中有障礙物 6/61 6.改變中央分隔形式(3/6) 
5.車道突然縮減或變寬 3/61 6.改變中央分隔形式(3/3) 
註：1.肇事主因佔研究路口之比例係指於 61 個觀察對象地點，有針對此肇事主因

加以改善之比例。 
2.路中有障礙物主要指立體交叉之陸橋或行人天橋之樑柱，若要想進行改善必
須作十分大的改善工程，由於其所帶來的影響過大，所以於研究對象地點中
並未有實行如此改善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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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評量易肇事路口之各項改善措施成效，本研究針對 61 個易肇事路口之改善

措施施行前後於研究期間的事故資料，以事故件數、事故死亡人數、事故受傷人

數等三變數作為比較的指標。為瞭解各項針對易肇事路口所做的改善措施的有效

與否，以下利用統計檢定方法逐一檢視各項措施的效果好壞。為利用改善措施完

成前後之肇事資料加以比較，且不受車流量改變之影響，茲將整理肇事資料之時

間訂為一年。另考慮到人員會勘及改善工程進行所需之時間，將編列改善經費之

半年間肇事資料另予區隔，以避免獲得之資料無法分辨屬於改善前或改善後階

段。分析改善措施成效之事故資料歸類時間表，示如表 8。 

本研究統計分析各項改善措施施行前後之事故資料(參見表 9），說明如下： 

1.「設置三色號誌」、「設相關標線」、「時相變更」等三項改善措施，對於事故件

數、事故死亡人數、事故受傷人數均有明顯的降低成效。 

2.「設置閃光號誌」及「設反光標記」兩項改善措施，對於降低事故的發生件數

與嚴重性無顯著成效。 

3.「設相關標誌」、「設告示牌」、「設減速標線」、「設測速照相」、「設路口網狀黃

線」等改善措施，對於事故件數與事故受傷人數有明顯降低之效果，對於事故

死亡人數之降低則無顯著成效。 

4.其他改善措施則可能因樣本資料不充足（實際施行該改善措施之地點過少），

無法做適當之推論。 

五、 結論與建議 

經本研究針對第十四、十五期台灣地區易肇事地點改善計畫中所選出之 61 個

路口進行主要肇因、改善措施及其成效之分析，獲致以下結論與建議： 

1.可經由交通工程手段改善之易肇事路口主要肇因經分析依序為：視線或視距

不良、車速太快、號誌時制不當、路中有障礙物、車道突然縮減或變寬。 

2.由民眾的滿意度調查問卷分析知，對各項肇事主因之改善成效滿意度依序

為：路中障礙物〉視線不良〉車道突然縮減或變寬〉號誌時制不當〉車速過

快。民眾對於號誌時制不當及車速過快之改善效果並不滿意，尤其是車速過

快，其它三項之滿意度雖均在 3 分以上，但超出不多，顯示民眾對於改善成

效有所認同，但其改善滿意度並不高，此一特性值得主管部門注意。 

3.本研究統計目前用於改善易肇事路口之主要改善措施共包括設置三色號誌、設

相關標線、設反光標記、設相關標誌、設告示牌、改變中央分隔、設減速標

線、設測速照相、設路口網狀線、時相變更與設閃光號誌等 11 項，其中明顯

有效降低危險程度的改善措施有設置三色號誌、設相關標線、時相變更等三

項，設置閃光號誌及反光標記對於降低整體肇事的危險程度並無太大成效，

其他改善措施則主要因樣本資料不充足（實際施行該改善措施之地點過少），

無法做適當之推論。 

4.受限於資料取得方式，本研究僅討論單一改善措施之成效，建議未來研究可

考慮以良好的實驗設計搭配多項配套措施進行研究。 

5.視線不良為大多數易肇事地點之重要危險原因，因此在公路設計及相關設施

設置之時必須要提供駕駛人良好的視距、視線、相關標線、標誌，以提醒駕

駛人行經之時的注意。目前對於降低車速過快的改善措施並不充足，值得交

通相關研究人員重新研擬有效的方式或配套措施以降低路口車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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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分析改善措施成效之事故資料歸類時間表 

 第十四期 第十五期 

改善措施施行前 84 年 7 月~85 年 6 月 85 年 7 月~86 年 6 月 

改善措施施行後 86 年 1 月~8612 月 87 年 1 月~87 年 12 月 

表 9  實施改善措施前後資料平均數檢定 

改善措施 項 目 T 值 P-Value 顯著性 

事故件數 8.70 0.000 ** 

事故死亡人數 3.49 0.001 ** 

1.設置三色號誌 

事故受傷人數 8.81 0.000 ** 

事故件數 8.14 0.000 ** 

事故死亡人數 2.82 0.007 ** 

2.設相關標線 

事故受傷人數 9.23 0.000 ** 

事故件數 2.43 0.030  

事故死亡人數 1.71 0.111  

3.設反光標記 

事故受傷人數 1.79 0.097  

事故件數 4.72 0.000 ** 

事故死亡人數 1.22 0.238  

4.設相關標誌 

事故受傷人數 5.68 0.000 ** 

事故件數 2.89 0.034 ** 

事故死亡人數 1.86 0.092  

5.設告示牌 

事故受傷人數 2.60 0.048 ** 

事故件數 1.76 0.153  

事故死亡人數 0.89 0.397  

6.改變中央分隔 

事故受傷人數 3.30 0.030 ** 

事故件數 3.47 0.040 ** 

事故死亡人數 1.27 0.253  

7.設減速標線 

事故受傷人數 3.29 0.046 ** 

事故件數 3.29 0.046 ** 

事故死亡人數 1.41 0.207  

8.設測速照相 

事故受傷人數 3.40 0.042 ** 

事故件數 4.16 0.025 ** 

事故死亡人數 1.70 0.200  

9.設路口網狀黃線 

事故受傷人數 7.55 0.004 ** 

事故件數 10.00 0.010 ** 

事故死亡人數 16.00 0.000 ** 

10.時相變更 

事故受傷人數 6.5 0.020 ** 

事故件數 1.06 0.349  

事故死亡人數 0.00 1.000  

11.設閃光號誌 

事故受傷人數 2.31 0.147  

註：以顯著水準α=0.05，**表檢定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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